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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民國防教育法」於94年通過，在法制上更進一步推動「全民國

防」意識的法律，對我整體國防力量提升，效益宏偉。

二、中共學校國防教育由於軍事部門全面介入，使學校軍訓教育發展在

軍方主導下，與兵役制度及需求緊密結合，由專條到專章發展至專

法的法制進程及高等學校，堪稱法制程序完備，有其特點。

三、我國軍訓教育在軍方低度支援及教育政策自由化、民主化及自主化

的催化中，在推動「全民國防教育法」時備受法制基礎薄弱及管理

組織鬆散之苦，將嚴重影響軍訓教育推廣與落實國防教育的成效，

並使國民心防快速鬆脫及傾斜如影隨形，形成當前國防教育發展之

主要困境。

四、為落實軍訓教育在學校推廣「全民國防教育法」，我國可就法制進

程、管理組織、課程設計、師資選任等四個面向精進。

關鍵詞：組織變革、軍訓教育、國防教育、精神動員、全民防衛

◆ 提　要

學校教育推動「全民國防教育法」
之困境與精進—以軍訓教育為例

前　　言

國防教育主在藉軍事教育、訓練及

國防安全之政令宣導，推動國防知識、

教育部軍訓處上校督學　湯文淵

磨練軍事技能，培養國防專業人才，

並增進全民愛國情操，以厚植國防力

量哻。我國為落實國防教育於民國94年
元月11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全民國

註哻：於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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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條哷；並自公布日一年內施行，使國
防教育更具法源基礎。全民國防教育

第5條之教育範圍，以經常方式實施為
原則，其範圍包括：一、學校教育；

二、政府機關（構）在職教育；三、

社會教育；四、國防文物保護、宣導及

教育哸。全民國防教育第7條之各級學
校實施原則：各級學校應推動全民國防

教育，並視實際需要，納入教學課程，

實施多元教學活動。課程內容及實施辦

法，由教育部會同主管機關定之哠。目

的在法制上更進一步推動「全民國防」

意識的法律，提升我國整體國防精神戰

力，確保國家安全。

中共推動國防教育法之作為
與特點

中共認為「國防教育」是根據國防

的需求和要求，有計畫培育人的活動和

過程，並指國防教育是與國防有關，為

國防服務的教育，是為捍衛國家主權和

領土完整、防禦外來侵略和顛覆而對國

民施行的教育唎，其定義可涵括國防教

育之要義，中共為強化學生愛國教育，

早期即將學生從軍活動導入兵役法學

校軍訓的規範，並依此從法制上專條規

範逐步發展成專章律定，最後納入全民

國防教育專法規定。以下就中共法令制

度、管理組織、訓練課程、師資結構等

四個重要變革事項說明其演進與特點。

註哻：國防部，《國軍軍語辭典》（臺北：國防部，民國93年3月），頁1、2。
註哷：電子六法全書，http://www.zym.ks.edu.tw/zymAAk.htm
註哸：同註哷。

註哠：同註哷。

註唎：蘇仲仁，《國防教育瞭望》（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5月），頁2∼15。

防教育法」，該法是繼「國防法」、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等法律之後，

在法制上更進一步推動「全民國防」

意識的法律，對我國整體國防力量之

提升，效益宏偉。該法規定國防部和

直轄市、縣市政府必須在各級學校、機

關推動全民國防教育，以凝聚全國民眾

的全民國防與愛國意識。然該法在學校

教育執行至今仍存在著諸多窒礙難行的

困境。反觀中共在1955年通過「中華
人民共和國兵役法」，正式將號召青年

從軍的政治活動納入高等學校的學生軍

訓範圍。中共為落實愛國教育依此法從

法制上專條規範逐步發展成專章律定，

最後納入全民國防教育專法規定，另其

組織方面為因應發展歷經多次變革，實

施至今已具有諸多成效。「他山之石可

攻錯」本文僅就我軍訓教育推動「全民

國防教育法」所面臨的困境，從法令制

度、管理組織、課程設計與師資結構等

方面提出芻議以為精進參考，為本文研

究的主要目的。

全民國防教育法之緣起與實
施方式及目的

國家為增進全民之國防知識及全民

防衛國家意識，健全國防發展，確保

國家安全，特於中華民國94年元月11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全民國防教育

法」，於94年2月2日制定公布，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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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令制度變革唃

灱學生軍訓納入「兵役法」規範

1955年中共通過「中華人民共
和國兵役法」，將學生軍訓之實施規定

於第8章第54條，正式將號召青年從軍
的政治宣傳活動納入高等學校的學生軍

訓範圍規範唋，但對中等學校學生軍訓

則未明文規範。

1955年冬，中共首先在北京體
育學院和鋼鐵學院等高等學校進行學生

軍訓試點工作。為了替高等院校軍事訓

練打下基礎，中等學校的學生軍訓試點

工作在同期間（1955∼1957年），由
中共國家教育部和國防部針對中等學校

學生進行徵集前的軍事訓練圁。1984
年中共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兵役法」

修正，以專章第8章規範中等以上學校
軍訓之實施，除將學校軍訓由高等學校

擴及中等學校外，並將軍訓實施之法制

程序由專條規範推進至專章的規範圂，

使法制更趨完備。

牞學校軍訓納入「國防教育法」規

範

1989年6月4日天安門廣場事件
後，中共國家教育委員會、解放軍總參

謀部、總政治部聯合發出學生軍訓工作

通知，對軍訓工作實施提出貫徹黨和國

家教育方針、密切結合各科教學、從小

開始、因地制宜、重視工作經驗等原則

埌。2001年4月28日中共通過「中華人
民共和國國防教育法」，將各級學校軍

訓納入法制規範，完備專條→專章→專

法之規範。

二、管理組織變革

灱學校管理組織變革

中共在高等學校及高級中學設立

「武裝部」，其成員由軍方派員組成，

做為學生軍訓工作的負責單位，其下

並有「軍事教研室」編制課堂講授國防

教育（軍訓）課程的軍事教員。部分高

等學校則將「武裝部」併入「學生工作

部」合署辦公堲。

牞中央管理組織變革

中共學生軍訓管理初期採分立

制，高等院校由中央軍委會負責，中等

學校由教育部與國防部負責。1985年
「兵役法」修正後，學校軍訓管理組織

系統合併，成立專責管理單位，統一由

全國最高主管單位國家教育委員會下的

「學生體育衛生司」的「國防教育處」

負責，但實際上中共總參謀部、各軍

區、省軍區（軍訓科）、軍分區、省

分區（軍訓組），甚至縣市人民的武裝

部都介入很深，蓋依1986年中共八部
委的明文規定，國防教育是由軍地雙方

即由國家教委和解放軍三總部共同負責

註唃：中共教育部網頁，http://www.moe.edu.cn/tiyuyishu/gfjiaoyu/2.htm，2003/4/25

註唋：〈中華人民共和國兵役法〉，1955年。

註圁：吳永超，〈中共加強學生軍訓教育〉《中共研究》（臺北：第25卷第4期，1991年），頁71、72。

註圂：〈中華人民共和國兵役法〉，1984年。

註埌：同註唎，頁78∼81。

註堲：同註唎，頁83∼85。



教育訓練學校教育推動「全民國防教育法」之困境與精進—以軍訓教育為例

中華民國97年4月號　第44卷　第498期　115

埕。

三、國防教育課程發展

灱軍事基本訓練及國防素質內容為

主階段

中共中央軍委會要求高等院校的

軍事訓練，除學習一般軍事知識，進行

軍事生活鍛鍊外，應在普通學科的基礎

上，增加學習有關的軍事專業知識，並

律定各學制軍事訓練時數。1956年秋
季將訓練時間統一修正為150小時，最
多不超過200小時。中等學校訓練時間
為100小時埒。主要內容為學習一般軍
事知識，進行軍事生活鍛鍊，課程名

稱除包括共軍發展簡史、兵種介紹、戰

術、隊列等共同課目外，同時對於學生

所學習的專業科目和軍事專長結合，旨

在培養預備役軍官。這項軍訓在1957
年6月，因學生負擔過重及各項配合不
足並陷入文化大革命動亂而告中止，並

未形成制度垺。1985年起根據新修正
之「兵役法」及中共國家教育委員會、

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於1989年
天安門廣場事件後所規定的各級學校

學生軍訓實施要領，將以軍事基本訓練

為主的軍訓課程，改置重點於學生的國

防觀念、思想、道德、紀律、軍事知識

和體能等方面，全面提高學生國防意識

埆。

牞愛國主義內容為主階段

依據中共「國防教育法」第14
條及第15條規定，中共義務教育採融
入有關課程方式，並可外聘校外人員協

助國防教育活動，中上學校則明定課堂

教學應與軍事訓練結合，並設置國防教

育專門課程，且明定軍事機關應協助組

織學生軍事訓練垽。目前中共大多數高

等學校在大一開設國防教育課程36學
時、2學分，為必修課程，在校期間並
安排一次暑訓課程，由「武裝部」協

調鄰近部隊派遣教官或前往營區實施，

期程從2∼4週不等。為加強國防教育
基本建設，著眼促進國家的改革發展穩

定，中共正深入開展以「熱愛祖國、振

興中華」為主要內容的愛國主義教育，

強化國家認同感和民族自豪感，使國防

教育全面服務建設小康社會垼。

四、師資結構變革

中共以軍方軍職人員所組成的師資

結構，由於中等以上學校設有完備的法

制組織及國防教育發展以軍方為主導的

發展型態，故歷經兩次兵役法的變革至

「中共國防教育法」的頒布實施，法制

註埕：丁崑健，〈海峽兩岸和美國學生軍訓制度之比較〉（臺北：淡大戰略所論文，1999年），頁

178、179。

註埒：洪文華，〈我國軍訓教育之研究—兼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軍訓教育制度〉（臺北：世新大

學行政管理所碩士論文，未出版，2003年），頁85∼88。

註垺：同註埒，頁190∼193。

註埆：同註唎，頁357∼361。

註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教育法〉，2001/4/28。

註垼：黃財官，〈中共與我國防教育之比較研究〉《國防雜誌》，第21卷第6期，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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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完備，沒有任何適任的質疑聲浪，

故軍職以外師資的培育與任用迄今尚無

規劃需求。

五、發展特點分析

中共國防教育發展經歷上述四個面

向的演變，使其推動愛國教育更具成

效，尤其2001年中共完成的「國防教
育法」讓推動工作更具法源基礎。總結

中共國防教育變革，可歸納下列六項特

點以為參考：

灱專條→專章→專法完備之法制發

展程序，提供堅實之實施保障。

牞緊密結合兵役制度與需求，為國

家戰略發展重要之一環。

犴以軍事基本訓練及愛國主義為主

體的課程內涵，對和平崛起及軍事大國

之形塑提供堅實支撐。

犵軍方全面主導的師資結構，充分

結合軍事戰略發展與需求。

玎中央至地方管理組織完整，體系

一貫，職權分明，發展成效卓著。

甪營區訓練與學校緊密連結，強化

訓練成效。

學者黃增齡確認中共學生軍訓為國

家戰略的一環，以落實兵役法的規定，

並配合國防政策實踐軍事需求，以達

成政治社會化為目的，故不可低估中共

學生軍訓在國家戰略上的功能垸。中共

「十六大」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推進

祖國統一大業、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

同歷史作為在21世紀頭20年之目標，
說明和平崛起為其未來國家戰略發展重

要目標垶。中共希望形塑和平發展的國

家形象，其國防教育之實施以軍事為主

並輔以兩位數字成長的國防軍備預算，

世人對其威脅日增的隱憂將日益加劇。

我國軍訓教育推動「全民國
防教育法」之困境

我國學校軍訓於民國4 2年恢復
時，由民間社團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權

宜辦理，民國57年修訂「教育部組織
法」時設立軍訓處正式納入法制規範。

民國89年內政部修訂「兵役法」時垿，
將學校軍訓時數納入役期折抵計算，開

啟學校軍訓與國民兵役相結合的契機。

90年頒布「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時
埇，將軍訓實施範圍由中等以上學校擴

及各級學校，民國94年2月公布「全民
國防教育法」後埐，正式完備我國學校

國防教育專法設立的法制進程。因此，

我國學校國防教育變革發展中，法制基

礎薄弱及管理組織不明確始終是最大的

考驗。以下試就法令制度、管理組織、

課程發展及師資結構等變革事項進一步

分析說明。

一、法令制度變革

民國17年我國學生軍訓依國民政

註垸：黃增齡，〈中共學生軍訓之戰略研究〉（臺北：淡大戰略所碩士論文，1995年）。

註垶：孫紹正，〈中共和平崛起之研析〉《展望與探索》（臺北），第2卷第9期，2004年9月。

註垿：〈中華民國兵役法〉，內政部法規資料庫，2000年。

註埇：〈中華民國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國防部法規資料庫，2002/11/14。

註埐：〈中華民國全民國防教育法〉，國防部法規資料庫，2004/2/2/。



教育訓練學校教育推動「全民國防教育法」之困境與精進—以軍訓教育為例

中華民國97年4月號　第44卷　第498期　117

府發布的「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軍事教

育方案」實施，民國42年在臺恢復學
生軍訓時，行政院則區分中等學校與

專科以上學校發布學生軍訓實施辦法，

至51年9月再將中等學校與專科以上學
校軍訓實施辦法合併發布。教育部於

民國61年至65年依序修正公布大學規
程、職業學校等規程規定學校軍訓之實

施。民國68年5月2日「高級中學法」
規定設置軍訓教官但並未規範軍訓課程

之實施垹。民國83年修訂「大學法」時
設立軍訓室負責大學軍訓之實施，89
年「兵役法」修訂時，將學校軍訓課程

時數納入役期折抵計算，「全民防衛動

員準備法」於民國90年11月14日頒布
後，將軍訓課程之實施擴及各級學校，

民國94年2月「全民國防教育法」專法
公布後，學校國防教育納入全民國防教

育法制規範，國防部並明定為國防教育

主管機關，學校軍訓法令制度零散紛陳

局面終告結束。

二、管理組織變革

灱大陸時期學校軍訓管理組織變革

民國17年學生軍訓由國民政府
「訓練總監部」的「國民軍事教育處」

主管，民國21年由「訓練總監部」改
隸「軍事委員會」，26年抗戰爆發，
初期將軍訓業務工作下移至各省市政府

教育廳、局「國民軍事訓練委員會」，

之後因全國民心士氣鼓舞之需求，再向

上調整至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政治部」

負責。隨著抗戰軍情緊急，民國29年
學生軍訓業務再移由軍事委員會的「軍

訓部」主管埁。

牞遷臺後軍訓管理組織變革

民國4 2年學生軍訓在臺恢復
時，由民間組織「中國青年反共救國

團」負責，49年移歸教育部至57年修
正公布「教育部組織法」時，正式設

立「學生軍訓處」專責全國學生軍訓之

辦理，省市政府則於教育廳、局下設立

「軍訓室」負責夎。但在中等以上學校

則由國防部介派軍官而由教育部統一分

發派駐個別軍訓教官，以大學總教官及

高中職之主任教官辦公室權充學校軍訓

組織，負責軍訓工作之規劃與實施。民

國83年教育部修訂大學法時，明定大
學「軍訓室」專責大學軍訓之管理，

但隨即在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所作成之第

380號及第450號釋憲案後撤消強制規
定，中等學校之軍訓管理組織則至今尚

無法制定位之研議。

犴全民國防教育管理組織變革

民國90年「全民防衛動員準備
法」頒布時，並未明定國防教育之管理

組織，「國防部組織法」於民國91年2
月6日修訂時，於第4條明列國防教育
之業管事項，但在第5條卻未明定國防

註垹：韓毓傑，〈論軍訓教官在法律上的地位—兼評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四五○號解釋〉（臺

北：淡江戰略所論文，1999年），頁109、110。

註埁：同註垹，頁113∼115。

註夎：張芙美，〈中華民國臺灣地區軍訓教育發展之研究〉（臺北：幼獅文化出版社，1999年初版），

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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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有關國防教育的專責單位奊，「全民

國防教育法」於民國94年頒布後，正
式明定國防部為全民國防教育之主管機

關，教育部推廣多年的學校軍訓正式納

入全民國防教育規範。國防部初期業管

單位由部本部人力司軍教處負責，之後

移轉國防部二級機關政治作戰局之心戰

處，並成立全民國防教育辦公室專職辦

理全民國防教育事宜。

三、國防教育課程發展變革

灱軍訓課程變革

民國42年我國遷臺後的學生軍
訓課程，計區分精神（愛國）教育、軍

事教育、生活訓練、體能訓練、技能訓

練五大部分。其中軍事教育包括學科及

術科兩部分，生活訓練則於學校實施軍

事化管理，有關體能及技能訓練則以國

防為主，授課時數每週3小時、每學期
共計32小時娙。

民國47年因應大學畢業生派任
國軍預備軍官，調整原教學時數，刪

減重複課程，並首度實施大專暑期集

訓為期14週，權充為預備軍官之入伍
教育。民國66年1月，教育部軍訓處重
新修訂軍訓課程基準，提高精神與思想

教育課程之比重後隨即恢復軍事課程為

主，另再增加「孫子兵法概論」，並開

始講授臺灣戰略問題娖。

牞軍訓課程轉型國防通識課程

民國85年，教育部軍訓處將實
施數十年的軍訓課程轉型發展為國防

通識教育國家安全、兵學理論、軍事戰

史、國防科技、軍事知能等五大領域課

程，使軍訓課程成為各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的一環，更激勵大學校園發展國防新

學門之研究風潮娭。在軍訓課程積極努

力轉向國防通識化及學術化的期間，大

專學生成功嶺集中訓練因成功嶺集訓基

地容量有限，在訓期及梯次屢遭更迭後

停止辦理娮。

犴國防通識納入全民國防教育課程

民國95學年度起大學依大學課
程自主精神，自行參酌教育部之全民

國防教育課程綱要規劃辦理，但因仍有

兵役折抵及預官考選需求，故仍依原國

防通識五大領域課程為主，中等學校軍

訓課程則回歸教育部課程主政單位中教

司明定為「國防通識學科」，由其函頒

「國防通識課程綱要」納入學校正式課

程，規定必選修各4學分娕。國防通識
課程綱要函頒適值「全民國防教育法」

公布實施，學校有關國防通識課程之實

施須納入全民國防教育課程統一規劃，

故國防通識與國防教育相容之課程正由

國防部與教育部積極研發中。

四、師資結構變革

灱軍訓教官

我國軍訓教育實施至今，所需師

註奊：〈中華民國國防部組織法〉，國防部法規資料庫，2002/2/6修訂。
註娙：同註埕，頁186。
註娖：同註埕，頁196∼198
註娭：教育部軍訓處網頁：http://www.edu.tw/EDU_WEB/Web/MILITARY/index.php.
註娮：同註埒，頁89∼92。
註娕：同註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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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都由國防部支援而由教育部統一分

發。因學校教師之聘任有一定之法律保

障及依循必要的法制程序，教育單位人

員之運用亦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

相關法律任用，而軍訓教官之派任僅依

教育部與國防部之政策協商辦理，其師

資資格及派任程序備受適法性之質疑。

大學軍訓師資聘任依大學法規範

及教育部大學教官遇缺不補政策，已逐

漸回歸大學教師之相關聘任程序，中等

學校國防教育師資預料將產生結構性的

變化，除現行軍訓教官須轉換具師資資

格之國防通識教官外，文職國防通識教

師之培育需求亦將逐步顯現。由於現行

軍事教育體系所培育之專業無法適用於

師資培育之專業學分需求，教育部師資

培育機構所認定之專業學分又尚未獲得

國防部主管機關之相關認定，故中等學

校國防通識教官之師資資格及專業認定

與國防通識教師之專業培育尚待國防部

與教育部共同協商解決娏。

牞國防教育人員

依據「全民國防教育法」有關規

定，國防教育人員之培訓由國防部負

責，全民國防教育四大範疇所需之師資

資格及來源將由國防部統一規範後予以

認定，但學校國防教育人員除須具備國

防部之相關規範外，尚須符合教育部師

資培育之法制規定娗。

五、發展困境分析

教育部為推廣全民國防教育需求、

銜接九年一貫課程、迎合國防通識課程

師資法制化及尋求高中職校設置員額

不設組織與學校未實際參與之管理組織

權責解決途徑，自93年7月起推出「軍
訓制度改革方案」如專案辦理「國防通

識」師資學分班、規劃各級學校國防通

識課程、研擬軍訓組織法制化之可能方

案、改進軍訓人事作業如員額基準、晉

任、遷調、考核等娊。學者黃建成研究

發現軍訓教官角色壓力來源，有46%來
自於角色過度負荷；教官的角色定位認

知，有60%認為是訓輔或管理者；教官
的角色期待，有70%期盼教官成為合格
師資，並兼任生活輔導或校園安全工

作；教官轉型為國防通識教師與定位

為教育者角色，受訪的人員大部分抱持

著疑惑的態度娞。學者金育台研究我國

軍訓教官甄選與任用制度，發現現職教

官對於現行甄選與任用制度的支援度及

實施成效的滿意度，整體而言尚高（平

均數=2.95），但過去教官甄選與任用
制度中未予重視的潛在問題，卻造成今

日定位困境。其中包含軍事學歷提升不

符合社會期待、軍人「壟斷」軍訓教官

職務、現職教官不具教師任教資格等問

註娏：湯文淵，《我國全民國防教育之戰略觀》（臺北：幼獅文化出版社，2006年7月初版），頁159∼

164

註娗：同註娏，頁168∼170。

註娊：同註娭。

註娞：黃建成，〈現行軍訓組織變革對教官角色壓力與定位之研究—論教育部軍訓制度改進方案〉

（桃園：開南管理學院公共事務管理所碩士論文，未出版，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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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這些問題，在制度變遷中未成為改

革的重點，造成軍訓教官存在校園合法

性的定位問題娳。學者方東台將學校國

防教育發展，定位為「國家安全與學生

校園安全」經世致用科學（廣義的軍事

社會學），使國家安全的重要課題真正

落實在普及化的國防通識教育之中孬。

學者李宗藩則建議讓學校國防教育成為

國家安全的後盾、校園安定的守護、學

生服務的依賴宧。由於國防部在學校軍

訓組織變革發展過程中，始終保持支援

而不介入及干涉的立場與態度，故學校

教育推廣全民國防教育法尚存在下列六

點爭議急待協商解決：

灱軍職及文職國防教育人員之統一

規範不足，似應繼全民國防教育法後再

對全民國防教育人員作法制規範。

牞國防教育資源運用未有效整合，

並未作層次區隔，而有重複浪費之虞，

學校國防教育課程應與國防部之國防

教育活動進一步緊密連結並力求垂直整

合。

犴學校國防教育人員之深造與國防

部軍事教育深造制度未依基礎→進修→

深造階段全程結合與經管交織運用及發

展。

犵學校國防教育人員之選派未與國

軍教育之規劃接軌，而僅作人力移轉或

疏退之考量。

玎學校國防教育課程未與國軍兵役

訓練適切區隔，使訓練資源重複浪費。

甪國防教育未與精神動員緊密結合

而有心防傾斜之隱憂。

國防部目前責成政治作戰局之心戰

處成立全民國防教育辦公室負責全民國

防教育之推廣，學校國防教育通識化及

學術化之努力與國防部心戰文宣功能如

何發揮相加與相乘之互補功效，使心防

之鞏固與國防教育之發展相益增輝，是

我國未來學校國防教育組織變革的重要

考驗。

我國軍訓教育推動「全民國
防教育法」精進芻議

中共兵役、軍人、軍隊及黨嚴密結

合的國防教育組織體系，使國防教育呈

現軍事一枝獨秀的發展，我國學校國防

教育就如學者楊正平等所認為是軍事教

育與民間教育的交集宭，故如何發展學

校國防教育落實全民國防教育成效，使

學校國防教育與精神動員充分發揮體用

兼備之相乘效果，特提供下列四項建議

作為精進學校國防教育之參考：

一、法制設立方面

註娳：金育台，〈我國軍訓教官甄選與任用制度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

文，未出版，2006年）。
註孬：方東台，〈我國中等學校軍訓教育之定位與發展〉（臺北：政治大學中山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2001年）。
註宧：李宗藩，〈我國學生軍訓制度之變革與發展〉（臺北：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

版，2002年）。
註宭：楊正平、張建君，〈從民間教育與軍事教育介面之觀點探討我國軍訓教育的功能〉《龍華科技大

學學報》，第18期，頁7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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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二法「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

及「全民國防教育法」已為全民國防教

育之實施提供良善之法制基礎，如能進

一步推動並完成國防教育人員及國防教

育基地與資源運用與管理之法制程序，

將可避免重陷我國國防教育發展過程中

法制薄弱之困境，並確實貫徹依法行政

之要旨，使軍文職國防教育人員及國防

教育資源之運用更具法制效益。

二、管理組織方面

國防部為全民防衛及全民國防教育

之主管機關，教育部則為全民防衛精神

動員之主管機關，在常備→後備→預

備共同構築之全民防衛平臺下，教育部

軍訓處及國防部政治作戰局心戰處及參

謀本部人管處之職能與人力之調派、經

管應統一檢討，成立類似「全民國防教

育處」或「全民國防教育司」之專責單

位管理，並依此要旨鼓勵地方政府及各

級學校成立「全民國防教育委員會」或

「全民國防教育室」之法制單位，以收

國防教育與精神動員管理齊一之功效。

三、課程設計方面

學校通識化及學術化之課程發展，

應配合國防部政策及文宣活動之指導，

置重點於軍事、國防、國安所構成之全

民國防價值鏈之形塑為主，並發展預備

體系陸海空三棲探索活動與常備及後備

體系陸海空三軍需求相聯繫之鏈結，以

擴大我國將來軍事、國防及國安育才與

選才之分母，並將預備體系學校課程實

施與國防部常備體系成效驗收與授證緊

密連結，使師資與課程之發展皆能充分

符合國防教育主管機關之期待與規範，

以獲致全民國防教育永續經營之發展。

四、師資選任方面

國防部應藉「國防教育法」之頒布

實施，參酌教育部師資培育之相關法制

規定，適時檢討國防部軍事校院師資

及派任教育部軍職師資人員之培育管道

及交織經管與發展，使教育部軍職國防

教育人員之派任與國防部之國防教育人

員發揮交流互補之功效，派任教育部之

軍職師資不再受到師資資格之質疑與干

擾。國防大學並應作為全民國防教育師

資發展之交流平臺，除強調軍職師資法

制之培育程序外，文職培育管道之建立

亦應積極鼓勵發展，以收軍文職不同發

展背景互補之功效。

結　　語

中共學校國防教育發展雖堪稱法制

完備，但畢竟是一個集權國家，非民主

國家之發展常態。我國則已完全發展

成一個民主法治國家，不僅講求法治更

講求依法行政的倫理規範。「全民防衛

動員準備法」律定教育部為精神動員準

備之主管機關，國防部雖為「全民國防

教育法」之主管機關，但全國教育主管

機關則為教育部。各級學校如何推動全

民國防教育須仰賴教育與國防兩部會之

密切協商，由於中等以上學校的軍訓教

育卓著成效，國防部介派教育部之軍訓

教官實居功厥偉，軍訓教官業已發展成

學校國防法令宣導與國防政策推動之重

要柱石。軍訓教官的軍職身分及教育者

角色定位也已獲得教育單位的肯定與推

崇，只要教育與國防單位緊密連結，全

民國防教育功能及全民防衛價值鏈垂直

整合，學校教育落實推廣「全民國防教

育法」的積極效益將更充實與更有保

障。


